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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念這女人記念這女人記念這女人記念這女人 

經文：馬太福音廿六：6-13 彭國瑋牧師 

【引言】 

首先，我要代表台灣聖經公會向各位問安，同時也也要代表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及聯合聖經公會的各會員聖經公會向各位問安。 

聖經公會運動緣起於一位小女孩對聖經的熱愛。十九世紀初，有一位住在英國威

爾斯的小女孩，名叫瑪麗‧瓊斯（Mary Jones），她為了擁有一本屬於自己的聖經，

花了六年的時間，辛苦工作積蓄，之後徒步長途跋涉到 25 英里（40 公里）外的湯瑪

士‧查理士牧師購買，由於當時聖經數量稀少，經過了一番波折，瑪麗最終才得償擁

有自己聖經的宿願。瑪麗對聖經的熱愛，並當時聖經價昂量少的情況，深深觸動查理

士牧師的心，在他奔走鼓吹之下，「不列顛與海外聖經公會」（或作「英國與海外聖

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於主後 1804 年在英國成立，從一

開始，聖經公會的宗旨，便是要「讓人人能以可負擔的價格，獲得可以讀得懂的聖經」。

為達此宗旨，聖經公會不僅募款補貼聖經的印刷發行，同時也致力於聖經翻譯的事工。  

聖經公會運動很快引起歐美各國的響應，「美國聖經公會」（American Bible 

Society）於 1816 年成立。這些聖經公會與十九世紀興起的基督新教海外宣教運動緊

密合作，促成十九世紀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前，亞非宣教工場上許多語言的聖經譯

本，和合譯本便是在英美兩國聖經公會近三十年的全力支持之下，所帶來的重要成果。

二次大戰戰後，各國聖經公會在聯合國精神的影響下，於 1946 年成立「聯合聖經公會」

（United Bible Societies），目的是要整合世界各地聖經公會之力，同心合意完成

聖經公會之宗旨。成立之初，僅有 13 個聖經公會成員國，迄今已發展成擁有 147 個成

員的大團契，在全球兩百餘個國家與地區，承擔聖經翻譯、出版、發行、推廣的工作。

台灣聖經公會便是在這個情況下，於 1956 年成立。 

從《和合本》到今天，聖經公會從來沒有停止關心中文聖經的事工，之前香港聖

經公會已於 2010 年出版了《和合本修訂版》，台灣聖經公會的重要中文計畫：聖經研

讀本系列，預定出版 42 冊左右的單行本，目前已經出版了四個分冊，加拉太書、教牧

書信、約翰書信、路得記。今年預定要出版歌羅西書與腓利門書，以及創世記的分冊。 

為甚麼要有這個計畫？我們華人的研讀本聖經還不夠多嗎？首先，我們要肯定過

去二十多年許多中文研讀本聖經對華人教會的貢獻，這是不容抹煞的。聖經公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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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計畫的原因很容易理解，目前流行的合訂本研讀本聖經，有其物理的限制，最多

3200 頁，超過了，便沒有辦法印成一冊，但這個物理限制使得每一章聖經扣除經文所

佔的版面，頂多只能有兩頁左右的篇幅來進行註解，因此合訂本的研讀本很難進行詳

盡的註解，我們常聽到的挑戰，難解的經文多半沒有辦法註解。面對這樣的問題，信

徒能夠參考的只有註釋書，但多數註釋書又往往篇幅過多，價格過高，同時不少註釋

書所呈現的是作者本身的觀點，不一定是學術的共識。在這兩難之間，聖經公會看到

一個需要，我們需要有比一般合訂本研讀本更為詳盡的聖經輔讀材料，但是這樣的材

料必須比註釋書精簡，立場公允，同時價格便宜。這個聖經研讀本系列，便是在這樣

的定位下產生。 

今天新一代讀者已經不能滿足於純文字的單色出版，因此我們採用彩色印刷，配

合大量的圖片照片，以類似雜誌版面的方式編排，我們使用的經文是大家最熟悉的和

合本，佐以和合本修訂版即現代中文譯本，但所有的註釋是根據聖經原文進行，同時

我們所根據的學術是九十年代以後大公教會聖經學術的共識，對於沒有共識的問題，

我們都是採用不同觀點並存的方式呈現。過去這五六十年，死海古卷發現以及許多新

的學術方法的發展，讓我們對新舊約有更為深刻的認識，這些認識不會改變基督信仰

的核心，耶穌基督與他的十字架，這是萬古長新的信仰，但這些學術的發展，確實可

以讓我們對耶穌基督與十字架有更深刻、更寬廣的認識，這些認識將使得教會在這個

瞬息萬變的世代，繼續為耶穌作見證，這是我們這個研讀本系列最終盼望完成的使命。 

當然，聖經公會的研讀本計畫，最終的目的是要幫助讀者認識聖經的信息，從而

認識基督，因此讓我們回到今天的經文。 

【本文】 

耶穌被膏了幾次耶穌被膏了幾次耶穌被膏了幾次耶穌被膏了幾次？？？？    

在四卷福音中，各有一段有女人用香膏膏耶穌的記載。馬太福音當中是我們今天

的經文 26:6-13，馬可福音為 14:3-9，路加福音在 7:36-50，約翰福音在 12:1-8。我

們先來解決一個問題：這四個福音書的記載，談的是幾次的事件？馬太福音跟馬可福

音，敘事的內容非常接近，因此這兩個記載事實上是同一個事件。 

至於路加福音 7:36-50 的記載，所談的應該是一個不同的事件，因為地點在加利

利，不是在伯大尼所在的猶大，時間點也不是在耶穌受難之前，同時記載中的女人是

將香膏抹在耶穌的腳上，而不是澆在耶穌頭上。所以，雖然路加記載當中，筵席的主

人也叫做西門，我們應該看成是一個不同於馬太與馬可記載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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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約翰福音 12:1-8 的記載，跟馬太與馬可福音的記載，是同一個事件，還是

不同的事件呢？約翰福音的記載跟馬太、馬可的記載有相似之處，地點在伯大尼，都

提到門徒的抱怨，然後都記載耶穌說：「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你們常有窮人，

不常有我」，時間點也大致接近，約翰的記載是在逾越節前六日，也就是耶穌受難前

的一週之內。但是兩邊的記載也有不同之處，約翰福音談到抹耶穌的腳，而非澆在耶

穌的頭上。 

所以，約翰跟馬太、馬可是描述同一個事件嗎？有許多學者相信，這個記載雖然

有這些細節的差異，應該仍然與馬太、馬可的記載為同一個事件，但也有人認為約翰

的記載因為其中細節的差異，必須為另一個事件。如果是同一個事件，我們知道這個

女人事實上就是拉撒路的姊姊馬利亞，同時他會為耶穌捨了這樣昂貴的香膏，應該跟

耶穌讓拉撒路復活這樣大的恩典有關。但如果約翰的記載，是馬太、馬可記載之外的

另一個事件，那麼我們將不會知道今天的經文當中，這個女人是誰，同時我們也不會

知道，是怎樣的動力，讓這個女人願意為耶穌捨了這樣昂貴的香膏。 

進一步觀察香膏膏主的記載進一步觀察香膏膏主的記載進一步觀察香膏膏主的記載進一步觀察香膏膏主的記載    

無論這個女人是不是拉撒路的姊姊馬利亞，這個記載本身便已經值得我們仔細揣

摩。我們一起來想像一下，這個事件發生，到底是個怎樣的景況。要揣摩想像當時的

景況，也許我們先要談一談這裡的「玉瓶」是個怎樣的器皿。這裡翻成「玉瓶」的希

臘文，可以用來指一種半透光的石材 alabaster，通常中文可譯作「雪花石膏」或「條

紋大理石」，但這裡應該是指一種特定形狀的器皿 alabastron，指長相如同一個懸膽，

或者細長型水滴狀的瓶子，上面有一個小碟子狀的開口，底下沒有座子，所以放的時

候，需要有特定的底座。這種器皿有大有小，小一點的大概 8-10 公分（3-4 吋）長，

長一點的可到 20 公分（6-7 吋），但也有特大號的，可以長達 160 公分（5 呎 5 吋）

上下，跟一個人一樣高。這個女人所拿的，當然不會是這種特大號的玉瓶，她拿的應

該是十多公分長的玉瓶，也就是說一個中型試管份量的香膏，或者一小杯水分量的香

膏。 

為什麼談這個瓶子？我希望幫助各位想像她所帶來香膏的份量。如果你在吃飯的

時候，突然有個人拿一杯水倒在你的頭上，你會有什麼反應？如果是一杯優酪乳呢？

如果是一大瓶香水呢？我想反應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差別，這樣的動作一定會打斷用

餐。如果你是一起用餐的旁觀者，同樣大概我們的用餐也會被打斷。 

把香膏澆在頭上，跟路加福音、約翰福音的記載，把香膏抹在耶穌腳上，對吃飯

的人所產生的打擾是很不一樣的。當時的猶太人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吃飯時是斜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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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上，側倚著餐桌吃飯，然後把腳從餐桌朝外伸出。所以，如果香膏抹腳，跟桌邊

有小狗舔你的腳，沒有太大的差別，因此對於桌上的進食與交談，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把香膏澆在頭上，一定會打斷進食跟桌上的交談。 

這樣看來，門徒跟在場的人竟然沒有一個人抱怨這件事，就很奇怪了，不是嗎？

竟然沒有任何人因為吃飯被打斷而斥責這個女人。其實也不奇怪，如果有人對你丟一

把沙子，你會有什麼反應？絕大多數的人應該是生氣吧？但如果有人對你丟一把金砂

呢？你的反應就不一定是生氣，而是覺得他浪費。這裡是為什麼這些門徒的反應，是

抱怨說：「何用這樣的枉費呢！9 這香膏可以賣許多錢，賙濟窮人。」 

馬太福音沒有告訴我們這香膏有多貴，但馬可福音告訴我們說，這香膏值三十多

兩銀子，這裡的希臘文是「三百多個羅馬銀幣」，在當時，一個工人一天的工價，大

約是一個羅馬銀幣，因此，這瓶香膏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年的薪水。今天一般人的年薪

是多少？剛出社會的，大概年薪 2-3 萬吧！在社會待久一點的，年薪可以有 5 萬，8

萬，10 萬，還是 20 萬，當然，不是領薪水的，大概年收入更多。這裡的重點不是要

知道各位的年薪，我的目的是讓我們一起想像，一瓶相當於我們個人年薪的香膏，就

在一瞬之間，化為屋中的一片香氣。所以，這種情況，恐怕比用一把金砂灑在人身上

更浪費，在這種情況之下，當然在座的的反應，不會是說：「你怎麼弄髒了我的頭、

弄髒了我的衣服！」也不會是說：「你怎麼打擾了我們的筵席！」而是覺得「這實在

太浪費了！何用這樣的枉費呢！」 

這女人所行的這女人所行的這女人所行的這女人所行的    

透過這樣的類比，我們就會瞭解這個女人所做的，確實不比尋常。我們也應該可

以瞭解，耶穌為什麼要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

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作個記念。」剛才我們談到三百銀幣的價值，所根據的是一

個男性工人的一日所得計算，而當時女性的一日所得是比男性更低的，因此對於這個

女人而言，她為耶穌所付上的，絕對遠超過她一年不吃不喝，所能積蓄的。在四個福

音書當中，對上帝有這樣的捨得，大概只有馬可福音 12:42-44 以及路加福音 21:1-4

提到的那位奉獻兩個小錢的寡婦，可以超越。 

剛剛我們說過，這個女人有可能是拉撒路的姊姊馬利亞。如果是馬利亞，我們可

以理解他會願意這樣捨得為耶穌付出，因為耶穌曾在為她和家人行過極大的神蹟，就

是讓她的弟弟拉撒路復活。如果耶穌能讓我們長年臥病在床的家人，一瞬之間康復起

來，然後如同二十歲的年輕人一般生龍活虎，奉獻一年的收入其實算不了什麼，不是

嗎？但不論這裡的女人是否為馬利亞，馬太與馬可福音敘事的手法，卻值得我們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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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刻意不讓我們到這個女人是誰，也刻意不讓我們知道這個女人為什麼要做這樣的

動作。因此這段經文是很奇怪的：經文一方面說，到哪裡傳福音，都要談到這個女人，

但卻又對這個女人的姓名、背景隻字未提，這不是很奇怪嗎？其實並不奇怪，因為這

裡的重點不是她是誰，也不在於她這樣做的具體原因，而在於她做了什麼。 

所以，為什麼耶穌要我們「無論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行的，

作個記念」？應該是因為這個女人所留下愛主的榜樣吧！愛主是願意為主付出，沒有

保留，甚至到一個地步讓別人覺得浪費。事實上，這個女人真的是「浪費」，如果她

只是要耶穌身上有香膏的香氣，大可倒出一部份使用就好了，但她對主的愛讓她沒有

保留。耶穌將這個女人為主付出、無所保留的榜樣，放在每個跟隨他的人面前，是要

讓歷世歷代的信徒知道，我們的主，配得我們付出一切，無所保留。我們的付出，在

別人來看，甚至可能是「枉費」，但對主而言，永遠不會是枉費。 

因此，這裡有第一個我們該學習的功課：愛主所付上的，永遠不能看做浪費，在

我們自己是如此，在其他弟兄姊妹也是如此。在我們自己這方面，這個女人所做的，

提醒我們，我們對主會不會太吝嗇？是不是總是有所保留？而在我們周遭弟兄姊妹這

方面，當我們會覺得有弟兄姊妹為主付出的方式，值得商榷的時候，我不會說我們不

能討論怎樣才是更適當，但我們在提出討論與批評之前，先要知道，任何出於愛主之

心的作為，主都記念，全然接納。 

這女人與門徒這女人與門徒這女人與門徒這女人與門徒    

愛主所付上的，永遠不能看做浪費。這是這段經文要我們學習的重要功課，但並

不是這段經文要我們所學的唯一的功課。 

在這段經文當中，門徒對這女人所做的反應也值得我們留意。在經文的記敘當中，

我們不確定這個女人是怎樣進到房內，把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但是我想應該不是從屋

外就敲鑼打鼓，喧喧嚷嚷地進到屋內，而我相信更可能的情況，是她低調地走進屋內，

默默地在旁邊打破瓶子，將香膏澆在耶穌的頭上。然而，無論怎樣低調，這樣為主付出，

是不可能不引起旁人注意的。我們都願意默默地為主做，但我們不是都能躲避旁人對我

們這些行動的評論。這是恐怕是這段經文當中，我們需要學習的第二個功課：為主付出，

往往要面對他人對我們的評論，這樣的評論，也許是從非信徒而來，但同樣也可能跟這

裡一樣，甚至是從其他信徒而來。我們的作為可能被認為是不適當的，因為我們的作為

打擾了他人正在進行的活動，像這個女人中斷了正在進行的筵席一樣，我們的作為也可

能被認為是浪費的，正如門徒對這個女人的評價一樣。甚至於我們會遭遇比這個女人更

糟的情況，別人會因我們為主所做的付出，反對我們，讓我們難堪。 



 
6

我記得將近廿年前，我提出辭呈，準備進神學院之前，突然之間，原先相處非常

愉快的同事，跟我的關係都變得非常奇怪，終於其中有一位代表其他的同事，問了我

一個問題：他們問我會不會結婚。原來，他們以為我要出家了！我們為主的付出，無

論我們多麼願意只是單單為主做，只是默默為主做，我們很難完全免於對我們周遭的

人產生影響，而這些影響，有時會讓我們尷尬難堪，有時甚至我們需要面對反對與否

定。 

為主付出，我們需要準備來自他人因不理解而有的評論，為主付出，我們不要期

望得到的會是從人而來的掌聲。這恐怕是這段經文提醒我們的第二個功課。 

這女人與耶穌這女人與耶穌這女人與耶穌這女人與耶穌    

我想，也許從耶穌對這女人的評價，我們還有第三個功課可以一同學習。耶穌在

26:10 說：「她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我安葬做的。」這個女人真的如耶穌所說，

因為預知耶穌的死，所以及時將香膏澆在耶穌身上嗎？我想不盡然，這個女人之所以

這樣做，很可能只是出於衝動，出於一時的感動，並沒有真正經過深思熟慮，所以她

把整瓶香膏一次澆上了，而不是把香膏抹一些在主身上，然後把剩下的部分連瓶交給

耶穌，讓耶穌以後慢慢用。 

我們甚至可以說，這個女人對主的熱誠，遮蔽了她理性的思考與計算，所帶來的

結果，是一場筵席被打斷，是一瓶貴重的香膏，在人來看，浪費掉了。用現代的話說，

這個女人的操作，不夠細緻，因此周遭的人對他的評價，也就不無道理。事實上，耶

穌在 26:11 說：「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在」，暗示耶穌並不認為門徒的批評沒有道

理，賙濟窮人確實是重要的，將上帝給我們的資源善用，也確實是我們的責任。 

因此，當耶穌說：「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不是因為這女人所做的，經

過深思熟慮，做得盡善盡美，所以是件美事，也不是因為這女人未卜先知，所以掌握

了最佳時機，為耶穌的安葬預先將香膏澆在耶穌頭上。 

耶穌稱讚他，當然可以理解成因為她所浪費的香膏價值不斐，或者她可以不顧旁

人的批評，為主擺上。但我想耶穌稱讚她，與其說是因為這些外在的表現，倒不如說

是在這些表現背後真正的動機。 

在馬太福音與馬可福音的記載當中，重點放在這女人的行動，沒有明說真正的動

機是什麼。但我想這女人的動機，跟路加福音 7:36-50 用香膏抹主的女人，動機應該

是相仿的：因為體會到的恩典與赦免多，因此愛主就多。從這樣的角度，對於我們之

前提到的兩個功課：「愛主所付上的，永遠不能看做浪費」；以及「為主付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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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準備來自他人因不理解而有的評論」，我們需要加上第三個功課：之所以會主浪

費，之所以無懼他人的眼光，是因為出於對主愛的體會，以及對主愛的感恩。保羅在

哥林多後書 5:13-15 說：「13 我們若果顛狂，是為上帝；若果謹守，是為你們。14 原

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就都死了；15 並且他替眾人

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只有戀愛的人

才會癲狂，去做一些驚世駭俗的事情，會不顧一切地花費時間、金錢，會不顧他人眼

光地付出。而基督徒會如此行，歸根結底，只有一個理由：因為基督的愛激勵我。任

何出於主愛激勵，對主所做的付出與回應，用耶穌自己的話，所做的都是「一件美事」。

這件美事也許操作粗糙，也許不夠深思熟慮，但只要出於對主愛的回應，就是件美事。 

不僅如此，我們也要注意耶穌對這女人的評語：「她將這香膏澆在我身上是為我

安葬做的。」前面我說過，我不認為這個女人真的知道耶穌即將受死。因此我會將這

句話理解為耶穌對這女人所做的這件事所賦予的意義。耶穌這樣賦予意義，對我們有

什麼意義呢？我想至少有一重意義，是值得我們深思：就是即便當我們為主所做的，

在人來看，不夠智慧、不夠深思熟慮、是浪費的，但主自己可以賦予這樣的行動新的

意義，新的價值，使之成為美事。 

失敗的宣教士失敗的宣教士失敗的宣教士失敗的宣教士：：：：郭實臘郭實臘郭實臘郭實臘    

在這裡，我願意和各位談一個非常優秀，但非常不成功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做

郭實臘（Karl F.A. Guetzlaff），他是第一個到暹羅（今天的泰國）的基督教宣教士，

在那裡他工作了四年，並沒有成功地帶領任何一個暹羅人歸主，然後他轉往中國事奉。

事實上，從郭實臘到暹羅宣教，到第一個暹羅人信主，是基督教在暹羅 19 年之後的事

情。他到中國，參與了修訂馬禮遜譯本的四人小組，他們所修訂出來的譯本，從整個

華人聖經譯經史的角度來看，只是一個過渡性的譯本，對中國教會沒有產生深遠的影

響，倒是成了太平天國所使用聖經的藍本。之後他在中國的宣教，因為過度創新，最

後以爭議與幾乎身敗名裂收場。他認為最好的宣教策略，是讓中國人傳福音給中國人，

因此他先帶領了幾個中國人歸主，然後資助他們在中國人當中宣教，從歸主的人數來

看，他的事奉比當時所有在華的宣教士要有成效得多，因此他可以募到極多的宣教款

項，但是後來他與其他的宣教士發現，這些數字都是假的，絕大多數來到他那裡的中

國人，其實是為了騙錢買鴉片。結果郭實臘在羞愧中過世。不僅如此，他為了生活與

宣教經費，也參與英國在中國販賣鴉片與走私的生意，結果他在華人歷史中，留有臭

名，經常拿來當做帝國主義與基督教宣教士勾結的例子。 

但是當我從今天的經文，回頭再來看郭實臘的一生，我需要問，基督怎樣看他一

生許多錯誤的決定與不成功的事奉？仍然是一件美事嗎？如果我們的一生事奉，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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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實臘一樣，當我們回顧的時候我們會如何想？從今天的經文，恐怕我必須說，單單

就對主回應擺上這一方面來看，我們必須相信，我們的主仍然認為他為主的擺上是一

件美事。事實上，在歷史當中，我也看到在他許多的失敗之後，我們的主確實也讓他

的事奉，成就了一件美事。郭實臘在世時，成立了中國傳道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在他死後兩年，中國傳道會招募了一個年輕人前往中國宣教，他的名字是

Hudson Taylor，就是華人教會熟知的戴德生，中華內地會的創始人。日後，戴德生稱

郭實臘這個一生充滿爭議與失敗的宣教士，為「中華內地會之祖」。也許，這就是我

們的主為郭實臘的擺上與付出，所賦予的意義吧！ 

【結語】 

郭實臘是個極端的例子，但我願意用這個極端的例子，與各位一同再思「美事」

的意義。一個打碎玉瓶的無名女人，一個被人指責浪費的女人。她做的到底是傻事，

還是美事？在人來看，也許是傻事，但只要出於對主愛，在主來看，都是美事。但願

這樣的信息，可以激勵我們對主的愛回應，不是因為我們所做的經過精心設計，所以

美，是因為這是為主而做的，就已經是美。求主藉著這個女人，激勵我們可以為主沒

有保留，也可以為主不在意他人的眼光，更重要的是，要回應我們體驗到的主愛。 

另一方面，這個女人的記載，恐怕也需要提醒我們，當我們周遭有弟兄姊妹為主

所做的，似乎不夠智慧、不夠精緻、甚至讓我們受到妨礙、覺得有些不以為然的時候，

在評論之前，要知道在主眼中這些可以是美事。如此，我們可以為這些不夠細緻的表

達感謝主，然後仰望主親自賦予這些行動意義，因為耶穌總能賦予新意，讓一切成為

美事。 

更多為主擺上，不以他人眼光為意，更少對弟兄姊妹為主付出的方式下判斷，相

信主會將一切感恩的獻上，化作美事。我想，這恐怕該是主要我們記念這女人所做之

事的一個方式。我們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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